
三亚市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《三亚市促进首发首秀首店经济发展试行办法》的通知

三府规〔2023〕10 号

各区人民政府，育才生态区管委会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《三亚市促进首发首秀首店经济发展试行办法》已经 2023 年 6 月 20 日八届

市政府第 36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三亚市人民政府

2023 年 7 月 12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三亚市促进首发首秀首店经济发展试行办法

为落实《三亚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规划（2022—2035）》，鼓励国内外知

名品牌在三亚市场上市新品，积极引进和培育优质商业品牌，营造消费热点、提

升消费能级，促进首发、首秀、首店经济发展，助力三亚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支持举办首发首秀活动

支持国内外知名品牌在三亚举办首发首秀活动。对首发活动产生的场租和展

场搭建等实际费用 50 万元以上、对首秀活动产生的场租和展场搭建等实际费用

100 万元以上的，按照实际费用的 50%，给予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的奖励。

二、吸引知名品牌设立首店

支持国内外知名品牌新开设亚洲首店、中国首店、华南首店、海南首店、旗

舰店，对该首店（旗舰店）装修支出等实际投资总额 100 万元以上的，按照实际

投资总额的 30%，分别给予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、200 万元、150 万元、100 万元、

100 万元的设立奖励。

三、促进品牌首店持续做强



对获得设立奖励并纳入统计部门联网直报的首店（旗舰店），一次性给予 20

万元的奖励。纳入统计后，年度销售额比上一年度增长 20%以上的，按照该首店

（旗舰店）设立奖励的 30%给予经营贡献奖励。

四、支持参评标杆餐饮品牌

支持本市企业参评中华老字号餐饮店、米其林餐厅、黑珍珠餐厅等标杆称号，

对获评门店达到标杆称号前的最后一次装修支出等实际投资总额 50 万元以上

的，按照实际投资总额的 30%，给予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的奖励。

五、鼓励标杆餐饮品牌落户

鼓励中华老字号餐饮店、米其林餐厅、黑珍珠餐厅等高端品牌落户，对新开

门店装修支出等实际投资总额 50 万元以上的，按照实际投资总额的 30%，给予

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的奖励。

六、设立并规范管理发展资金

市商务、财政主管部门依据本办法设立三亚市促进首发首秀首店经济发展资

金，并制定发展资金管理实施细则，根据实施细则对符合条件的给予奖励支持。

同时符合国家、省、市其他同类专项资金申请条件的，遵循就高原则，不重复奖

励。

本办法自 2023 年 9 月 1 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


